附件3：

96短号码申请表

申请单位：                   （印章）

申请日期：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制

一、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法定代表人
	
	邮政编码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号
	
	注册资金
	

	组织机构代码证编号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法人办公电话
	
	法人移动电话
	

	联系人
	
	E-mail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单位情况介绍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

本单位现向贵州省通信管理局申请省内使用的96短号码，特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原信息产业部《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及有关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的各项规定；二、严格按照我局审批时规定的码号结构、位长、用途、用户拨号方式和使用范围码号；三、不转让或出租码号，不超范围使用码号，不将码号作为商标进行注册；未经信息产业部或通信管理局批准，不擅自改变码号用途；四、保证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不随意更改调整码号；五、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金额缴纳码号资源使用费；六、服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贵州省通信管理局的管理和监督，如有违规行为，愿意接受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二〇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使用范围”栏填号码启用的地市名称。

2.“申请单位情况介绍”填写申请单位的性质、主管部门、主营业务范围、业务规模等，不够填写可另加页。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应提供原件和清晰复印件（或彩色扫描件），原件核实后退还申请单位。

4.不宜填表的网络组织拓扑图、功能结构图等可与申请表一起装订提交。表格不够填写可加页。

5. 除法人签字（签章）外，其它地方请用电脑打印。


二、业务发展规划和预期服务能力（申请客户服务中心号码不填本页）

	业务种类
	
	预期服务范围
	

	服务内容
	
	用户容量
	

	收费标准
	
	批准部门
	

	收费方式
	

	业务发展规划

	

	业务发展进度安排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呼入+呼出）

（有外呼需求的，请填写本模板）
本申请单位                     向贵州省通信管理局申请电信网码号资源，并做如下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三、在利用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维护和保障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四、在利用码号资源开展外呼时，作出以下承诺并严格遵守：

（一）外呼对象：仅限于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用户；（二）外呼时间段：（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应尽量避开夜间时段和节假日）；（三）外呼频次：（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一般两到三个月内不超过一次，即时回访类业务除外）。（四）信息留存：确因用户同意的即时回访或者信息咨询等实施呼出的，留存不少于30日内的通话录音、相应的主被叫号码和拨打时间、用户同意的相关凭证等信息。

五、承诺在未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开展商业外呼营销。

六、获得码号资源后，不转让、出租码号资源，严格按照规定的结构、位长、用途和范围使用码号资源，并努力提高码号资源利用率。

七、按时、足额缴纳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八、服从电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接受处理（行政处罚、暂停接入、收回码号等）。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注：经法人授权的法人代表可以代为签字,但必须同时出具法人签署的《授权书》原件。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仅呼入）

（无外呼需求的，请填写本模板）
本申请单位                     向贵州省通信管理局申请电信网码号资源，并做如下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三、在利用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维护和保障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四、在利用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只作为客户呼入咨询电话，不用作任何对外呼叫使用。

五、获得码号资源后，不转让、出租码号资源，严格按照规定的结构、位长、用途和范围使用码号资源，并努力提高码号资源利用率。

六、按时、足额缴纳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七、服从电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接受处理（行政处罚、暂停接入、收回码号等）。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注：经法人授权的法人代表可以代为签字,但必须同时出具法人签署的《授权书》原件。

